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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港开委发〔2025〕10号

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扶持临港科创园优质企业快速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，各镇街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扶持临港科创园优质企业快速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已经开发区党工委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5年 6月 18日

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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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扶持临港科创园优质企业

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保障临港科创园载体资源高效利用，促进

园区优质企业可持续发展，结合《临港科创园项目入驻管理办法》

（澄港开委发〔2024〕34号）文件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第二条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三年政策扶持期满且拟继续租

赁（包含新增用房）园区厂房或办公场所的优质企业。

第二章 优质企业门槛

第三条 优质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产业方向：符合园区产业规划（高端装备、智能制造、节能

环保等）或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；

合规经营：近三年无重大安全、环保事故，无拖欠租金、物

业费、水电费等不良记录；

考核达标：完成科技人才方面考核目标任务约定内容；

经济贡献：年度开票收入达到投资协议约定指标的 80%以上；

达到“入规纳统”标准，且配合统计入库。

信用资质：企业信用评级为 B 级（含）以上（以公共信用信

息平台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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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，可突破第三条考核达标

和经济贡献条件：

获评无锡市级及以上创新创业领军人才（团队）项目；获评

高新技术企业；获评省级及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；获评无

锡市级以上准独角兽（遴选）、潜在独角兽、独角兽企业；拟上市

企业或拟被上市公司并购企业（已启动上市或并购流程）。

第三章 租金及优惠政策

第五条 租金标准：

租金标准原则上按照科创园项目入驻管理办法执行；租赁协

议原则上一年一签。租期内租金实行年度审核，根据企业经营状

况及考核结果动态调整。房租实行“先缴后补”政策。

第六条 优惠政策：

当年度开票销售 3000 万元（含）—5000 万元（不含）的企

业，销售同比增长 40%以上、税金同比增长 20%以上的，最高给

予当年度 95%房租奖励；销售同比增长 25%以上、税金同比增长

12.5%以上的，最高给予当年度 50%房租奖励。当年度开票销售

5000万元（含）—10000万元（不含）的企业，销售同比增长 30%

以上、税金同比增长 15%以上的，最高给予当年度 95%房租奖励；

销售同比增长 20%以上、税金同比增长 10%以上的，最高给予当

年度 50%房租奖励。当年度开票销售 10000 万元（含）—20000

万元（不含）的企业，销售同比增长 25%以上、税金同比增长 12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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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，最高给予当年度 95%房租奖励；销售同比增长 15%以上、

税金同比增长 7.5%以上的，最高给予当年度 50%房租奖励。当年

度开票销售 20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，销售同比增长 20%以上、

税金同比增长 10%以上的，最高给予当年度 95%房租奖励；销售

同比增长 10%以上、税金同比增长 5%以上的，最高给予当年度

50%房租奖励。税金低于 50万元（含抵扣）的企业不享受上述政

策。上述开票销售均为含税金额。

当年度企业主导或参与国家级、省级部门相关项目且获得立

项以及获评国家级荣誉的，当年度销售额门槛可按照国家级、省

级分别下调 30%、20%。销售增幅超 500%的，销售额门槛可下

调 50%。享受房租奖励面积最高不超过 3000平方米。

第四章 租赁流程

第七条 租赁程序：

申请提交：企业于协议到期前 1—3 个月向科发公司提交租

赁申请及以下材料：近三年财务报表；未来三年发展规划（含投

资计划、研发投入等）；企业信用报告。

审核评估：由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召集经济发展局、

科学技术局、招商局对相关材料进行会商，重点评估企业履约情

况、经济贡献及发展潜力，并出具会商意见。

协议签订：通过会商的项目，由科发公司与企业签订租赁协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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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退出机制

第八条 租赁期间企业出现以下情形，科发公司可提前终止

协议：擅自改变厂房用途或转租第三方；拖欠租金费用超过 3个

月；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事故且未按期整改。

第九条 退出程序：

科发公司书面通知企业整改，整改期 30天；整改未达标的，

启动清退程序，给予 2 个月过渡期；企业需恢复厂房原状并结清

费用，否则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条 租赁企业可叠加享受江阴市及临港开发区科技人

才等相关政策，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本意见与开发区其

他文件冲突部分，按照本意见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意见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施行两年，

由临港开发区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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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2025年 6月 18日印发


